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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市十家子河城区段综合治理工程项目

朝阳鑫盛水务有限公司“7·1”

车辆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7月1日11时许，朝阳鑫盛水务有限公司在组织朝阳市十家子河片区城市更新（一期）项目-朝阳市十家子河城区段综合治理工程施工过程中发生一起车辆伤害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70余万元。

依据《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2025年7月3日，朝阳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由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市公安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总工会、市水务局等部门人员及有关专家组成的朝阳鑫盛水务工程有限公司“7·1”车辆伤害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并邀请朝阳市纪委监委同步介入调查。

事故调查组严格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原则,通过现场勘查、实地调查、查阅资料、人员询问等方法,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查清了相关单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事故单位和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以及事故防范整改措施。

经现场勘查和公安机关侦查,排除了人为破坏、自然灾害等因素引发事故的可能。事故调查组认定,朝阳市十家子河城区段综合治理工程项目朝阳鑫盛水务有限公司“7·1”车辆伤害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十家子河城区段综合治理工程项目概况

2022年8月，辽宁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编制《朝阳市十家子河城区段综合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2022年11月14日，朝阳市发改委批复朝阳市十家子河片区城市更新（一期）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2023年1月20日，朝阳市十家子河城区段综合治理工程取得《朝阳市水务工程开工备案书》。2023年3月1日，朝阳市发改委（朝发改发[2023]60号）批复朝阳市十家子河城区段综合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工程建设地点：辽宁省朝阳市十家子河，东北至燕阳山南路，东南至大凌河，西北至长深高速公路，西南至黄河路（黄河西路）；工程设计方案：本工程主要内容为布置堤防工程11273m，穿堤建筑物27处，护岸工程1669m，河道疏浚6550m，主槽开挖3730m，主槽防护7620m，新建拦河坝4座，河道内布置生态工程，其中水体面积69.87m，陆地生态面积71.85m；附属配套工程：公用停车场、生态停车位。工程总投资80299.46万元。建设期限：2023年1月-2024年12月。2024年11月15日，朝阳市发改委批复《朝阳市十家子河城区段综合治理工程初步设计及概算》建设期限调整，将该项目建设期调整为36个月，2023年1月启动，2025年12月投入使用。
（二）事故有关单位概况

1.项目建设单位。朝阳生态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态建设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元整，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成立日期：2022年10月24日，住所：辽宁省朝阳市龙城区文化路五段69号5层514号；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水利相关咨询服务，机动车充电销售，集中式快速充电站，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停车场服务，游乐园服务，广告制作，广告发布，数字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洗车服务，休闲观光活动，体育竞赛组织等。
2.项目施工单位。朝阳鑫盛水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盛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奈某，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整，成立日期：1986年8月5日，住所：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梧桐路37-9号；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施工专业作业，文物保护工程施工、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建筑劳务分包；一般项目：水污染治理，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等。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证书编号：D221068313），资质等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贰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许可范围：建筑施工。

3.工程机械租赁单位，朝阳美茂建筑工程装饰装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茂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注册资本：人民币伍拾万元整，成立日期：2018年10月9日，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建设工程施工，建筑劳务分包，公路管理与养护，建筑物拆除作业；一般项目：家用电器安装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建筑装饰材料销售，五金产品零售，建筑材料销售，保温材料销售，金属门窗工程施工，对外承包工程，劳务服务，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等。
（三）项目承包有关情况
1.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签订情况。2023年1月5日，生态建设公司（发包人）与鑫盛公司（承包人）签订《朝阳市十家子河片区城市更新（一期）项目-朝阳市十家子河城区段综合治理工程、朝阳高新区至经开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暂定签约合同价格：人民币肆亿柒仟壹佰万元整，主要工程内容：水利工程（防洪）包括土方工程、古山子河入汇口以下段迎水侧石笼防护工程、古山子河入汇口以上段迎水侧混凝土生态框防护工程、支流古山子河段迎水侧石笼防护工程、背水侧草皮护坡、背水侧石笼挡墙、背水侧石笼防渗、防堤林、已有工程拆除、护岸工程、穿堤建筑物工程；水利工程（非防洪）包括堤防、河槽开挖、中水工程、防渗工程、水利景观工程、1#-4#拦河坝和200m拦水堰工程；施工临时工程包括导流工程、施工交通工程、施工降水工程、施工临建和安全生产措施等。
2.监理合同签订情况。2023年1月10日，生态建设公司与沈阳德远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水利工程施工监理甲级）签订《建设工程监理合同》，委托沈阳德远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对朝阳市十家子河片区城市更新（一期）项目-朝阳市十家子河城区段综合治理工程、朝阳高新区至经开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工程实施监理。
（四）施工机械租赁有关情况
1.工程机械设备租赁合同签订情况。2025年1月3日，鑫盛公司（甲方）与美茂公司签订《朝阳市十家子河城区段综合治理工程机械设备租赁合同书》。

2.辽GD2255自卸车租赁情况。2025年3月1日，美茂公司（甲方）与王某（乙方）签订《工程机械租赁合同》，租赁王某的辽GD2255工程自卸车、辽NN5022工程自卸车。王某本人驾驶辽NN5022工程自卸车，雇用姜某（取得A2机动车驾驶证）驾驶辽GD2255工程自卸车，自2023年7月至事故发生时，在朝阳市十家子河城区段综合治理工程项目施工现场从事施工土石方运输作业。

（五）项目安全管理情况

1.施工项目经理部组建情况。2023年1月10日，鑫盛公司成立朝阳市十家子河片区城市更新（一期）项目-朝阳市十家子河城区段综合治理工程项目经理部（以下简称项目经理部）。任命闫某（水利水电工程一级建造师）为项目经理部经理，高某为工区I部副经理，霍某为工区Ⅱ部副经理。技术负责人贾某，质检部负责人单某、组员王某，安全部负责人朱某、组员林某，材料部负责人周某、组员赵某，工程部负责人宫某、组员杨某，财务部负责人郭某，办公室负责人贾某、组员王某。

2.施工单位安全管理情况。朱某调任鑫盛公司办公室主任，周某调任市场部主任，2人不能在项目经理部履职；单某担任燕都大桥至北大桥区域段现场施工经理，王某协助单某工作，2人不再负责施工项目质量监管，质检工作调整由高某、宫某负责。因项目经理部专职安全管理人员仅林某1人，不能满足实际施工需求，鑫盛公司安排安全部部长孙某、临时雇用李某（注册二级建造师）和林某共同负责施工现场安全巡检。项目各施工区段未安排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十家子河与古山子河两河口工程区段由临时雇用人员刘某（自然人）任职现场施工经理，负责施工项目质量和安全管理。2023年1月12日，项目经理部编制了朝阳市十家子河片区城市更新（一期）项目-朝阳市十家子河城区段综合治理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模板施工方案》《钢筋施工方案》《混凝土施工方案》等，其中缺少对租赁工程机械设备的核验、使用等管理规定。

3.工程机械设备租赁单位安全管理情况。美茂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是该公司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鑫盛公司与美茂公司签订的《朝阳市十家子河城区段综合治理工程机械设备租赁合同书》中规定，美茂公司负责机械设备的维修、保养、辅油等及其相应费用，美茂公司提供的机械设备必须手续齐全（合格证、技术检验证等），美茂公司的机械设备应保证外观整洁、技术性能良好、运转正常，满足施工需要。

（六）事故现场勘查分析情况

经公安部门和沈阳汽车事故鉴定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及事故调查组现场勘查分析，事故现场位于十家子河与古山子河的两河口交汇处。事故车辆辽GD2255重型自卸货车，其检验有效期至：2023年9月，强制报废期：2025年3月8日，车辆识别代号(VIN)：LZZ5ELND7AA446551；车长×宽：854.5×249.6cm，轴距：382.5+135cm，前悬：150cm，总质量：25000kg，顶盖离地高288～300cm 向左凹陷变形，前车门向外翻转折叠，门板衬板附泥土，左前轮眉破损，驾驶室内部左前角装饰板向前凹陷变形。

十家子河与古山子河两河口段正在施工防洪工程的混凝土挡墙，该混凝土挡墙长约1361m、宽约6.5m，双层结构，两墙体间距约3m，中间采用400mm石笼填充。
项目部在两河口河道边上设置了工程弃土临时堆放点，该堆放点在确定前，项目经理部未对沿途道路弯角、坡度进行核算，未确定运输车辆安全行驶路线，未在道路上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事故发生时，辽GD2255号重型自卸货车载运混凝土挡墙开槽、河道清淤产生的弃土砂石行驶至事故路段坡道上时，车体向后运动，在向后运动过程中左侧车轮驶出路外，车体向左侧翻至路外沟内，其左前侧与事故现场水泥台发生碰撞接触，同时辽 GD2255 号重型自卸货车驾驶员头部受到货车驾驶室左前角挤压。

（七）事故发生经过

2023年年初，鑫盛公司开始进场施工朝阳市十家子河城区段综合治理工程，辽GD2255、辽NN5022工程自卸车进场施工。

2025年3月，鑫盛公司临时雇用刘某担任十家子河和古山子河两河口段施工现场经理，负责该区段防洪工程1360m混凝土挡墙、河道清淤等工程施工。租赁了勾机、铲运车、自卸货车等多种施工机械在施工现场作业，施工产生的弃土和河道清淤砂石被指定临时堆放在两河口的河道边上。

2025年7月1日，朝阳市十家子河城区段综合治理工程正常施工。6时30许，王某、姜某等施工人员到工地刘某的办公室签到后，刘某向施工人员分派当日施工任务，其中王某和姜某分别驾驶辽NN5022、辽GD2255工程自卸车继续在工地将混凝土挡墙开槽、河道清淤产生的土石方转运至两河口河道边上的临时弃土堆放点。

11时许，姜某驾驶辽GD2255工程自卸车，载运着大半车弃土砂石向临时堆放点行进。姜某驾驶车辆转向行驶至上坡道时，自卸车车体向后运动，其左侧车轮突然驶出路外，车体向左侧翻入路外沟内，驾驶室左前侧与事故现场混凝土挡墙发生碰撞，姜某头部被货车驾驶室左前角挤压。
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共造成1名作业人员死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70余万元。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刘某在工地办公室内看见辽GD2255工程自卸车侧翻至路外沟内，立即到现场查看，发现姜某受伤被困在自卸车驾驶室内，遂电话向鑫盛公司赵某报告，并拨打119召请救援。在附近施工的王某等工友立即到达事故现场参与救援，并拨打120急救电话，拨打110报警。赵某接到事故报告后立即向高某报告，高某向鑫盛公司法定代表人奈某报告，奈某向集团公司报告的同时，与高某先后赶赴事故现场组织救援。朝阳市消防救援支队救援人员将被困在自卸车驾驶室内的姜某救出，120医务人员立即对姜某进行现场急救检查，发现姜某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宣布姜某死亡。
（二）事故善后处置情况

2025年7月10日，王某与姜某家属签订《协议书》，支付姜某死亡赔偿金70万元整。7月16日，朝阳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朝）公（司）鉴（法医S）字[2025]094号鉴定书，鉴定意见：姜某系重度颅脑损伤死亡。7月21日，受事故调查组委托，沈阳汽车事故鉴定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对重型自卸货车事故进行鉴定，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沈车司鉴所［2025］车鉴字第 1517号）。

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鑫盛公司立即拨打119、120召请救援，同时向110和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报告事故。事故救援措施得当，未因救援导致事故扩大。       
事故原因分析

（一）事故直接原因

姜某驾驶辽GD2255工程自卸车运输工程弃土砂石，转向行驶至工程弃土临时存放点上坡道时，自卸车车体向后运动，操作不当左侧车轮驶出路外，车体向左侧翻入路外沟内，姜某头部被挤压在货车驾驶室左前角致死。
（二）事故间接原因

1.鑫盛公司，一是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缺位。承揽朝阳市十家子河城区段综合治理工程，并成立项目经理部后，委派的质检、材料、安全管理人员不能全部在施工现场履职。项目施工范围大、环境复杂，多项施工工程交叉作业，仅安排孙某、林某、李某负责施工现场安全巡检；事故施工区段仅由临时雇用无相应资质的刘某负责施工项目的质量和安全管理，未安排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旁站监督，自卸货车在运输、卸料时未设置专门人员现场指挥。未组织对朝阳市十家子河城区段综合治理工程项目存在的安全风险进行辨识分级，未落实管控措施；设置工程弃土临时堆放点，未对沿途道路转弯角度、坡度进行核算，未确定运输车辆的安全行驶路线，未在道路上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未结合项目安全生产特点，组织开展安全检查，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治理、消除施工现场存在的上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二是租赁工程机械设备管理缺位，未核验租赁设备的生产（制造）许可证、产品合格证、检测合格证明，致使检验有效期至2023年9月、强制报废期2025年3月8日的事故车辆辽GD2255工程自卸车长期在施工工地从事土石方运输施工。
三是未按照规定组织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事故调查组调取项目经理部安全培训档案和对有关人员询问发现，鑫盛公司未组织对某、王某等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从业人员不熟悉有关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不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

2.美茂公司，出租工程机械设备安全管理缺失。与鑫盛公司签订的《朝阳市十家子河城区段综合治理工程机械设备租赁合同书》，未按照合同约定保证提供的工程机械设备手续齐全。未对出租的工程机械设备进行安全检查，未开展安全风险辨识和事故隐患排查，未对辽GD2255工程自卸车生产（制造）许可证、产品合格证、检测合格证明、使用期限进行核验，出租未经检验、强制报废的工程机械设备。
事故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1.鑫盛公司，未依法落实施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未按照规定组织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违反《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未建立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制度，未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未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治理消除施工现场长期使用未经检测、强制报废的车辆从事土石方运输作业，未对工程弃土临时堆放点沿途道路弯角、坡度进行核算、未确定运输车辆安全行驶路线、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未安排人员现场指挥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2.美茂公司，未依法落实工程机械租赁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违反《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出租未经检验、强制报废的机械设备。违反《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未健全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理制度，未辨识出租机械设备存在的安全风险，未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对出租工程机械设备进行经常性检查，以包代管。
五、对责任单位和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一）对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1.鑫盛公司，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建议处65万元罚款。

2.美茂公司，违反《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六条、《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建议处60万元罚款。
（二）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姜某，辽GD2255工程自卸车的驾驶员。驾驶未经检验、强制报废的车辆在朝阳市十家子河城区段综合治理工程项目施工现场从事土石方运输，在自卸车载运弃土砂石转向行驶至工程弃土临时存放地点的上坡道时，自卸车车体向后运动，操作不当导致左侧车轮驶出路外，车体向左侧翻入路外沟内，其头部被挤压在货车驾驶室左前角致死，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追究其责任。

2.孙某，鑫盛公司安全部部长，负责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工作。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未对现场租赁的工程机械设备的生产（制造）许可证、产品合格证、检测合格证明进行核验，对施工现场长期使用未经检测及强制报废的车辆从事施工作业、设置工程弃土临时堆放点沿途道路没有对弯角及坡度进行核算、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没有安排人员指挥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进行制止和纠正，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建议暂停其建筑施工专职安全管理人员资格，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罚款。
3.闫某，鑫盛公司委派的项目经理，是朝阳市十家子河片区城市更新（一期）项目-朝阳市十家子河城区段综合治理工程项目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未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工作机制，未督促检查施工项目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项目施工现场存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建议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罚款。

（三）其他处理建议

事故车辆辽GD2255重型自卸货车，其检验有效期至：2023年9月，强制报废期：2025年3月8日，建议移交公安部门对该车辆依法进行处理。
六、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一)鑫盛公司，全面落实施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全面加强对承揽施工项目安全管理，组织项目经理部经理、技术负责人、安全管理等专业人员开展施工项目安全风险辨识分级，全面落实风险管控措施；建立健全并落实工程施工机械设备的检查、维护、保养、验收制度，安排满足实际施工需要、具备相应执业资格人员负责承揽项目安全检查。加强对现场施工机械设备作业的安全管理，要科学制定专项安全方案，安排专人进行现场指挥，落实技术防范措施；严格施工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严格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杜绝从业人员违章作业行为，坚决防范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二)朝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全面加强集团下属单位安全管理。严格按照《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标准规章的规定，压实各下属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设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定期开展集团下属单位安全生产督查，制定并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将安全生产工作指标完成情况作为对下属单位考核的重点内容，全面提升集团整体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三)水务部门，进一步压实行业安全监管职责。要全面加强对水利工程的安全监管，督促工程各参建单位依法落实安全生产责任；要切实开展本领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实现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要进一步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严肃查处水利工程施工领域违法违规行为，严防各类事故的发生。
附件：朝阳鑫盛水务工程有限公司“7·1”车辆伤害事故调查组成员确认签字表
            朝阳鑫盛水务工程有限公司“7·1”

         车辆伤害事故调查组                                                    

（朝阳市应急管理局代章）

        2025年9月22日
